
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电子邮件管理条例 

（2015 年 7 月修订） 

 

为规范管理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电子邮件服务，保障应用系统正常运行和网络信息安全，根

据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以

及学校相关管理要求，特制定本管理条例。 

第一条. 学校为每位注册在读学生提供 1个电子邮箱，由校信息化办公室根据相关职能部门提

供的名单，批量开通学生邮箱。学生电子邮件具有统一的域名@smail.shnu.edu.cn，

支持 POP3、Web等收发邮件功能。 

第二条. 校信息化办公室负责学生电子邮件系统的管理并提供相应的服务，其它拥有服务器的

部门不得开设对外服务的电子邮件帐号。学生电子邮件帐号同时也是学校统一身份认

证帐号，学校的信息门户、无线校园网服务、公共机房网络服务等都使用此帐号认证。

学生电子邮件帐号必须由用户本人使用，禁止将电子邮件帐号转借给他人使用。 

第三条. 用户应妥善保管学校电子邮件帐号密码，如忘记密码，可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信

息化办公室进行密码重置，或者通过预设的手机在网上自助完成密码修改。如因帐号

密码保管不善，导致个人邮件等信息资料泄露或丢失，用户应自行承担责任。 

第四条. 用户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，不得通过学校邮件帐号从事违法

活动或传播不良信息，所传送的信息不得损害国家、学校和他人的利益。用户对学校

电子邮件的使用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。 

第五条. 用户应及时将有用的信件保存到自己的计算机上，将过时的信件从服务器端删除，确

保系统资源的有效利用。 

第六条. 对于因不当使用学校电子邮件服务而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用户，校信息化办公室有权

终止其邮件帐号的使用。 

第七条. 学生离校一年后，电子邮件帐号将自动关闭，帐号内邮件将自动清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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